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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则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

法》，水利部《全国蓄滞洪区建设与管理规划》《蓄滞洪区运用补偿

暂行办法》，《江苏省防洪条例》《江苏省水利工程管理条例》、江

苏省人民政府《批转省水利厅关于里下河腹部地区滞涝、清障实施意

见的通知》（苏政发（1992）44 号）、《盐城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案》

《盐城市盐都区防汛抗旱应急预案》规定，贯彻落实江苏省防汛抗旱

指挥部办公室滞涝圩运用预案修订具体部署要求，结合里下河滞涝圩

实际情况，制定本预案。

1.1 工作目标

依托里下河防洪排涝体系，在上游充分实施抽排调度措施情况

下，充分发挥里下河滞涝圩防御流域性洪水功能效益，确保启用快、

蓄得住、排得出、人安全、损失小。

1.2 基本原则

1、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强化汛前准备、宣传

预警和撤退保障，抓细抓实各项安全和生活保障措施。

2、统一指挥、分级负责

明确指挥体系，细化工作流程、部门职责，落实各级、各部门人

员责任，提高指挥体系运转和指令落实效率。

3、因地制宜，突出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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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滞涝圩现状条件，充分考虑群众撤离和进退洪过程中各类

风险和不利因素，明确各阶段工作重点，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

2基本情况

2.1 边界范围

盐都区境内“一湖五荡”的滞涝圩主要位于西部低洼区域，与兴

化市、宝应县及建湖县紧邻，包括王庄荡、兴盛荡、兰亭荡、琵琶荡、

东荡，位于大纵湖镇、楼王镇境内。

盐城市盐都区境内列入《江苏省里下河腹部地区泊荡保护规划》

的滞涝圩及根据《批转省水利厅关于里下河腹部地区滞涝、清障实施

意见的通知》苏政发[1992]44 号文规定，保留的水面共有 14 个圩区，

30.02km2。其中第一批滞涝圩 8个，面积 15.93km2；第二批滞涝圩 6

个，面积 14.09km2。盐都区里下河腹部地区湖泊湖荡滞涝圩基本情况

详见附件。

盐都区滞涝圩地区地貌分区属里下河浅洼平原地貌单元，位于江

淮平原的里下河凹陷中心地带，地貌类型为大型湖盆洼地，古泻湖堆

积平原，以沼泽洼地平原为主，分布部分湖滩地和少量垛田。湖荡滩

地高程一般为 0.6～1.2m，垛田高程一般为 1.5～2.0m。

2.2 社会经济

湖泊湖荡位于我区大纵湖度假区、大纵湖镇、楼王镇境内，滞涝

圩是 1991 年特大洪水后，1992 年江苏省人民政府文件《批转省水利

厅关于里下河腹部地区滞涝、清障实施意见的通知》（苏政发（1992）

44 号）确定的，过程中历经几次调整，但现滞涝圩内居民住户及养殖



—6—

户仍然较多，均为副业圩或混合圩。2023 年滞涝圩内约有住户 1103

人，其中大纵湖镇 73人、楼王镇 1030 人。盐都区滞涝圩经历了上世

纪 50～70 年代以农业围垦为主和 80年代以养殖为主的二次大规模开

发，滞涝圩内被分割成众多大小不一的养殖区以及荷藕种植区等，以

经营副业为主，规模较小，经营开发无序，管理模式分散，基本上以

村组及个人承包（租期 10～20 年）为主。盐都区滞涝圩开发利用类型

主要有养殖大闸蟹等及荷藕种植区、水田、村庄、旱地、光伏发电项

目等。

目前在楼王镇的兴盛荡先期发展了光伏项目，未来充分利用光伏

项目与渔业观光相结合，改传统的提水养殖为生态养殖，以独特的湿

地生态风光和人文特色为对象，拟形成特色的水乡旅游景区。

2.3 水系状况

里下河腹部地区水网密布、湖荡众多，盐都区位于里下河腹部地

区的中部，属典型的水网圩区，水系以东西走向为主，区内排涝河道

主要有沙黄河、池沟、横塘河等，宝应、兴化诸地客水从西南入境，

向东北从新洋港流出。

2.4 滞涝功能特征

里下河腹部地区湖泊湖荡是里下河腹部地区主要调蓄性湖泊，入

荡区有众多河道，并与里下河地区骨干河网相连。出入盐都区湖泊湖

荡主要区域骨干河道有沙黄河、杨家河、横字河、向阳河、池沟、横

塘河、盐河等，出入荡区主要乡村级河道有东沙沟河、南周河、三里

半河、罗才河、庆中河、龙港河、迎春河、宏图河、向阳河、大潭河、

保柴河、串场河、双学河、莘阳河、朝阳河、走廊河等。湖泊湖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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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以兴化为代表站，正常蓄水位为 1. 0m，兴化历史最低水位 0.60m，

出现在 1979 年 3 月 27 日，历史最高水位 3.35m，出现在 1991 年 7 月

15 日。

滞涝圩功能主要是:里下河地区的雨洪调蓄区、向下游引排水的行

水通道、向下游供水的调蓄水域、湿地生态水域、渔业养殖区（荷藕）

等综合功能。

根据江苏省环境保护厅 2009 年印发的《江苏省重要生态功能保护

区区域规划》（苏环发（2009） 11 号）及省政府 2013 年印发的《江

苏省生态红线区域保护规划》（苏政发 [2013] 113 号），盐都区湖泊

湖荡周边的生态红线区域名录包括上游下官河清水通道维护区、下游

西塘河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西塘河水源涵养区、盐都区蟒蛇河饮用水

水源保护区。

盐都区五个湖荡在里下河引江骨干输水中线下官河～沙黄河～黄

沙港河岸两侧的兴盛荡、兰亭荡、琵琶荡、东荡是向下游西塘河水源

地供水的调蓄水域，同时也是西塘河水源涵养区的上游水资源补给水

域，横字河两侧的王庄荡是下游盐都区蟒蛇河饮用水水源供水的调蓄

水域。

盐都区湖泊湖荡作为一个区域性典型的水草型浅水湖荡，本身就

是一个生态系统，在没有大规模围垦养殖、种植、围网养殖时是生态

系统良好的湖荡湿地。一直以来由于开发利用等人类活动影响，盐都

区湖泊湖荡生态系统遭到破坏，有待进一步修复。

2.5 进退洪工程

目前滞涝圩均为圩区，圩顶高程为 2.5m 左右，第一批滞涝圩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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闸、滚水坝和应急扒口顶高程为 2.5m，第二批滞涝圩进水闸高程为

3.5m。

2.6 历史运用

2003 年 7月 7 日上午 6时兴化水位已达 2.95 米，北龙港镇大潭

圩外河水位升至 2.98 米，第一批滞涝圩已经滞涝的情况下，第二批滞

涝圩已达到省政府规定的滞洪水位标准。盐都县防指将发布第二批滞

涝圩滞洪令。但由于降雨不再持续，实际未进行第二批滞涝圩滞洪。

2016 年 7月 5 日省防指苏防电传〔2016〕65 号《关于做好启用里

下河圩区滞涝圩滞涝准备工作的通知》，受持续强降雨影响，里下河

地区全面超警戒，兴化水位已上涨至 2.78 米，超警戒 0.78 米，已高

出滞涝水位 0.28 米；并紧急通知：认真做好启用里下河地区圩区滞涝

圩滞涝准备工作。但由于降雨不再持续，实际未进行第二批滞涝圩滞

洪。

2.7 存在问题

楼王镇横塘河北圩内部有第二批滞涝圩 JⅡ071(苏Ⅲ050)，故滞

涝圩 JⅡ071(苏Ⅲ050)滞涝时对农业圩产生很高风险。

3指挥体系

3.1 前线指挥部

负责落实盐都区滞涝圩汛前排查、运用准备、

转移安置、抢险救援、洪水调度、善后返迁等方面具体工作。实行属

地和部门首长负责制，指挥部人员组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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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挥：盐都区区长

常务副指挥：盐都区常务副区长

副指挥：人武部部长、分管水务与城建的副区长、分管公安的

副区长、分管农业的副区长、区政府办公室主任、区政府办公室相

关副主任、区水务局局长、区应急管理局局长。

3.2 工作组

启动滞涝圩滞涝应急响应时，区防指成立综合协调组、动员发

动组、监测预报与技术保障组、交通保障组、道路管控组、安置保

障组、巡查救援组、社会治安组、滞涝圩控制运用组等 9 个工作组，

在区防指（区水务局）集中办公，服从区防指统一调度，其组成及

职责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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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

3.3 部门职责

负责党中央、国务院、国家防总、省防指和

省市区党委政府决策部署的上传下达及信息报送，做好前线指挥部指

挥、副指挥工作保障，协调、督办区直有关部门工作，联系宣传、网

信部门做好新闻舆论工作。负责人为政府办王玥副主任。

协调民兵，支援抢险救援，协助地方组织受灾

群众转移和安置。负责人为人武部宋海东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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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协调保障应急粮食供应，组织做好生活类

救灾物资储备和管理工作，并按指令做好调运。负责参与安排除险加

固、水毁修复、救灾资金和物资储备计划。负责人为发改委陈兵主任。

负责指导学校安置点的教学管理，组织师生开展相

关学习教育，及时发布有关信息，采取停课措施。负责人为教育局沈

清涛局长。

负责治安维稳工作，预防和处置群体事件，

做好重要目标安全保卫工作。实施交通疏导和管制，维护交通秩序，

协助组织群众转移。负责人为盐都分局仇东杰副局长。

积极组织临时救助，协助保障滞涝圩受灾群众的基

本生活。负责人为民政局祁亚洲局长。

负责安排区级应急处置经费，组织安排滞涝圩运用

补偿经费使用。负责人为财政局荣钰局长。

负责水质监测，及时提供水源污染情况，做

好污染源的调查与处理工作。督查推动危险废物转移。负责人为盐都

生态环境局朱书红局长。

负责滞涝圩返迁前淹没房屋安全检查，及

安全隐患消除工作。负责人为住房城乡建设局周站军局长。

负责群众转移交通运输保障工作，负责处理

本系统损毁桥梁、道路应急抢修工作，负责指导地方相关部门开展交

通道路的灾后修复工作。负责转移车辆调配和管理，负责查勘转运路

线和车辆管理。负责人为交通运输局刘丰局长。

负责水情、工情监测预警，区级防汛物资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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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用、管理；调动区防汛专业抢险队，提供抢险救援技术支持，负责

水利工程调度和水利工程灾后修复重建工作。负责人为水务局黄典局

长。

负责农牧渔业的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调

查统计农业、水产等灾害情况，指导农业生产自救工作，做好农业灾

情情况信息统计和农业救灾资金下达，协调灾后复产物资等的供需调

度。负责人为农业农村局刘志贵局长。

负责组织协调调度医疗队伍、物资，组织指

导受灾群众的医疗救援救治、卫生防疫和安置人员、救援人员的医疗

保障，指导灾后疾病预防控制和卫生监督工作。负责人为卫健委周学

东主任。

组织协调各部门和社会应急救援队伍参与应

急处置和救援工作，提出区级救灾物资的动用决策，提请人武部民兵

参与应急救援；参与组织协调紧急转移安置受灾群众，依法统一发布

灾情，组织指导灾情核查、损失评估、救灾捐赠工作。协调指导危化

品生产存储点等安全管控措施。负责人为应急管理局徐斌局长。

负责组织协调防汛救灾生活必需品的市场

供应。负责人为卫健委吉连生主任。

负责气象监测、预报、预警，对重要天气形势和

灾害性天气作出滚动预报，及时向前线指挥部提供预报、预警信息服

务，组织开展救灾现场气象保障服务。负责人为气象局朱晓虎局长。

做好滞涝圩公用输变电设备设施的防汛

安全、滞涝圩进洪前紧急断电处置；保证防汛抢险救援、安置区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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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电力供应保障与服务工作。负责人为盐都供电服务中心总经理

张同州。

负责组织消防救援队伍参与抢险救援工作，

参与组织协调动员各类社会救援力量参加救援任务，协助大纵湖镇、

楼王镇人民政府疏散和营救危险地区的遇险群众，负责临时安置点消

防安全工作。负责人为消防救援大队王海林大队长。

负责电信通讯设施的滞涝安全、滞涝圩进洪

前对通讯设施采取避险措施；确保滞涝圩运用期间通讯畅通，做好应

急通讯工作。负责人为电信局徐兴达局长。

负责移动通讯设施的滞涝安全、滞涝圩进

洪前对通讯设施采取避险措施；确保滞涝圩运用期间通讯畅通，做好

应急通讯工作。负责人为移动公司刘维明总经理。

4汛前准备

滞涝圩运用汛前准备工作与年度汛前准备工作同步开展，重点开

展组织体系更新调整，滞涝圩基本情况统计排查及宣传动员，于每年

5月底前全面完成。

4.1 明确指挥体系责任人

根据最新岗位调整情况及时更新前线指挥部责任人员，明确各组

责任人，明确镇村包保责任人。

4.2 基本情况排查

基本情况统计排查及宣传动员工作按各职能组分类组织实施，具

体工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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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 5月 1日之前，大纵湖镇、楼王镇负责滞涝圩内常住人口、

社会经济（包含养殖户、种植户数量等）及境内安置点信息统计；

负责撤退转移点设施检查维修：复核撤离点的位置、撤离人数（包括

自行撤离、集中撤离、投亲靠友、老弱病残人数）、联系人、对口安

置点位置等信息、发放明白卡。

区交通运输局牵头交通保障组于每年 5月 31日前完成滞涝圩内撤

退道路统计，落实人员转运车辆、驾驶人员及有关保障措施；查勘落

实转移路线。

根据转移路线，公安局盐都分局牵头道路管控组及社会治安组于

每年 5月 31日前完成安全管控警力分配部署；落实各卡点、管控点警

力人员名单及责任人；开展治安风险隐患排查。

大纵湖镇、楼王镇人民政府于每年 5月 31日前落实安置点位置及

责任人（2023 年需安置 1103 人，其中大纵湖镇 73人，楼王镇 1030

人）；落实安置点生活物资供应及责任人（在农业圩内自有住房人数

1063 人，无住房 40 人，40 人共设置 2处安置点，均由潭溪村、莘野

村村部负责对口安置。村部给与受灾群众提供生活保障，楼王镇人民

政府按规定给予经济补偿。

测算生活物资需求量（2处村部安置点共安置 40人，按 25公斤/

人/月计算标准估算粮食需求量，安置时间 1个月计算，初步测算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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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需要 1000 公斤，同时充分保障蔬菜、肉类、蛋类等供应）。

楼王镇人民政府落实安置点生活服务保障、环境卫生责任人。卫

生防疫、社会治安、供电、供水、供气、通讯等由各条线驻在楼王镇

分支单位具体承担，区各责任部门负责重大问题协调并提供兜底保障。

区应急局牵头巡查救援组落实区、镇二级抢险、救援、巡查队伍，

区各部门专业抢险队伍开展隐患排查，组织抢险救援技术比武和专项

演练。盘点、更新、增储防汛物资，防汛、应急救援物资填报统计表。

区水务局牵头滞涝圩运用控制组开展工程运维保养，开展工程隐

患排查，强化物资储备和抢险队伍建设，完善工程监测、调度、运维

管理方案、度汛预案。

区政府办牵头保供善后组于每年 5月 31日前落实生活物资、医疗保障、

供电、供水、供气、通讯等责任人员名单；制定滞涝圩保供应急分预

案。

4.3 综合演练和推演

区防指制定综合演练和推演工作计划，向市防指报备。区前线指

挥部每年 5月底之前组织完成一轮滞涝圩人员撤退综合演练和应急指

挥桌面推演，邀请市防指实地监督指导，参与撤退演练群众覆盖面不

小于总户数的 30%。

汛前调查相关工作责任清单

序
号

清单名称 表号 责任单位 责任人及电话 完成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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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盐都区滞涝圩转移人口统计表 附件14
大纵湖镇
楼王镇

吕汉书 13961930132

凌晓峰 13515139598
4 月 30 日

2
楼王镇里下河腹部滞涝圩居民
就地安置与转移安置计划表

附件15 楼王镇 凌晓峰 13515139598 5 月 10 日前

3
大纵湖镇里下河腹部滞涝圩居
民就地安置与转移安置计划表

附件16 大纵湖镇 吕汉书 13961930132 5 月 10 日前

4
盐都区滞涝圩撤退道路

基本情况表
附件17 区交通运输局

沙中骐
13401788231

5 月 10 日前

5
盐都区滞涝圩供电设施

基本情况表
附件18

盐都供电
服务中心

花刚
13905101213

5 月 10 日前

6
盐都区滞涝圩供水设施

基本情况表
附件19 区水务公司 姜晓冬 18961999997 5 月 10 日前

7
盐都区滞涝圩通讯设施

基本情况表
附件20

区电信局
区移动公司

朱保文 18921884871

朱炜 13815586512 5 月 31 日前

8
盐都区滞涝圩安全管控

警力人员名单
附件21 公安局盐都分局 仇东杰 18205106060 5 月 31 日前

9
盐都区滞涝圩生活物资

需求统计表
附件22

大纵湖镇
楼王镇

吕汉书 13961930132

凌晓峰 13515139598
5 月 31 日前

10
盐都区滞涝圩生活物资供应

责任人统计表
附件23

大纵湖镇
楼王镇

吕汉书 13961930132

凌晓峰 13515139598
5 月 31 日前

11
盐都区滞洪区安置点环境卫生、
餐饮服务保障责任人统计表

附件24
大纵湖镇
楼王镇

吕汉书 13961930132

凌晓峰 13515139598
5 月 31 日前

12
盐都区滞涝圩医疗

保障人员名单
附件25 区卫健委

李志勇
13961936160

5 月 31 日前

13
盐都区滞洪区安置点
保供责任人统计表

附件26
大纵湖镇
楼王镇

吕汉书 13961930132

凌晓峰 13515139598
5 月 31 日前

14 楼王镇滞涝圩养殖户调查表 附件27 楼王镇 凌晓峰 13515139598 5 月 31 日前

15 大纵湖镇滞洪圩养殖户调查表 附件28 大纵湖镇 吕汉书 13961930132 5 月 31 日前

16
盐都区里下河腹部滞涝圩

启用车辆船只责任表
附件29 区交通运输局

沙中骐
13401788231

5 月 31 日前

17
盐都区滞涝圩进水闸、
滚水坝责任情况表

附件30 区水务局 沈国亮 13390678868 5 月 31 日前

18
盐都区滞涝圩基本情况及
应急扒口位置及责任表

附件31 区水务局 沈国亮 13390678868 5 月 31 日前

5预警与警报

5.1 预案启动

当宝应县射阳镇水位达到 2.65 米时，启用本预案

里下河地区洪涝调度方案》苏水汛〔2019〕13 号文：

当宝应县射阳镇水位涨至 2.85 米且预报将上涨至 3.05 米时，

启用第一批滞涝圩， 应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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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射阳镇水位涨至 3.05 米且预报将超过 3.15 米时，启用第二

批滞涝圩， 应急 。

5.2 预警分级

根据滞涝圩启用的不同阶段，预警等级分为黄色预警、橙色预警

和红色警报三级，对应运用准备、撤退转移与滞洪运用三个阶段。

当宝应县射阳镇水位达到 2.65 米时，根据省市防指指令，区防指

发布第一批滞涝圩黄色预警，滞涝圩进入运用准备阶段，

当宝应县射阳镇水位达到 2.85 米时，根据省市防指指令，区防指

发布第二批滞涝圩黄色预警，滞涝圩进入运用准备阶段，

当宝应县射阳镇水位达到 2.75 米并预报超过 2.85 米时，根据省

市防指指令，区防指发布第一批滞涝圩橙色预警，进入撤退转移阶段；

众在规定时间 12小时内撤离完毕。

当宝应县射阳镇水位达到 2.95 米并预报超过 3.05 米时，根据省

市防指指令，区防指发布第二批滞涝圩橙色预警，进入撤退转移阶段；

要求滞涝圩内群众在规定时间 12小时内撤离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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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宝应县射阳镇水位达到 2.85 米且预报将上涨至 3.05 米时，根

据省市防指指令，区防指发布发布第一批滞涝圩红色警报，滞

宝应县射阳镇 且预报将超过 3.15 米时

5.3 预警、警报的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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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警报，滞涝圩实施进洪，

5.4 报警解除

6转移与安置

6.1 转移要求

宝应县射阳镇 宝应县射阳镇

或

宝应县射阳镇 或宝应县射阳镇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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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人员与车辆

滞涝圩转移人口情况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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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宝应县射阳镇水位达到 2.65 米时，且有继续上涨趋势时，动

员 65岁老人、18 岁以下人员、病残人员以及大月份孕妇回农业圩自

有住房或投亲靠友进行转移。

盐都区滞涝圩共需转移 1103 人。根据年度安置意向调查，自行安

置 1063 人，集中安置 40人（楼王镇 40 人）。滞涝圩内各村组人员转

移方式统计情况及村负责人详见附件。

（1）大纵湖镇 73 人，其中：

第一批 JI066(苏 I062)滞涝圩 9 人按计划向附近振兴村自有住房

转移；

第二批JⅡ070(苏Ⅱ059)滞涝圩 64人按计划向附近晨阳村自有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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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转移。

（2）楼王镇 1030 人，其中：

第一批JI059(苏I048)滞涝圩11人按计划经横塘河大堤进入莘野

村、仁和村、丁马港村自有住房安置；

第一批JI060(苏I049)滞涝圩17人按计划经横塘河大堤进入姚顾

村、新祥村自有住房或村部安置；

第一批JI061(苏I051-1)滞涝圩16人按计划由水路直接进入大潭

圩莘野村自有住房安置；

第一批JI062(苏I051-2)滞涝圩67人按计划由水路直接进入大潭

圩潭田村、潭溪村自有住房安置；

第一批 JI063(苏 I051-3)滞涝圩 191 人按计划由水路直接进入大

潭圩潭溪村自有住房安置；

第一批JI064(苏I052)滞涝圩48人按计划由水路直接进入大潭圩

潭田村、潭溪村自有住房或村部安置；

第一批 JI065(苏 I054)滞涝圩 53 人按计划经盐金路进入风池村、

凌庞村、丁马港村自有住房安置；

第二批 JⅡ067(苏Ⅱ053)滞涝圩 42 人按计划经盐金路进入莘野

村、凌庞村、丁马港村、风池村自有住房安置；

第二批 JⅡ068(苏Ⅱ055)、JⅡ069(苏Ⅱ057)滞涝圩 292 人按计划

经沙黄河大堤进入潭溪村、庆西村、南龙村自有住房或村部安置；

第三批JⅡ071(苏Ⅲ050)滞涝圩 46人按计划经横塘河大堤进入姚

顾村、新祥村、仁和村、丁马港村自有住房或村部安置；

第三批 JⅡ072(苏Ⅲ056)滞涝圩 247 人按计划经沙黄河大堤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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莘野村、风南村、庆西村自有住房或村部安置。

群众的转移工作以村为单位，由所属镇统一安排，组织村里现有

各种交通工具，按照既定路线和转移明白卡，有秩序地进行转移。

区交通运输局局长担任交通保障组组长，交通工具由交通保障组

负责向汽车客运公司等单位征集，共需征集 40座以上大巴车 7辆、小

型巴车 3 辆，行李运输的货车 10辆，另需考虑备用船只 5 艘及相应的

驾驶人员 5 人。

区应急管理局落实冲锋舟 5 艘，随时准备支援。

所征集的交通工具均由区防指统一调度。

交通保障组安排区交通运输局两位副局长分别作为大纵湖镇、楼

王镇的车辆调度保障负责人。大纵湖镇、楼王镇分别明确分管副镇长

作为车辆调度人负责向上对接交通部门，向下对接村联络人。村联络

人分配各车辆（已明确车牌号及驾驶员）转移集中安置与自行安置（政

府车辆）的人数，明确各车辆的乘车负责人。乘车负责人核对乘车人

员的“撤离安置明白卡”，清点人数，确保一个不漏，全部转移。

交通工具及相关负责人信息详见附件。

6.3 安置点及转移线路

滞涝圩内人员转移至安置点。人员撤离以村为单位，各滞涝圩设

置撤离集中点，共计 15 个滞涝圩撤离集中点。

安置点选择农业圩内，根据所需集中安置人数，确定楼王镇设置

两个安置点，分别为莘野、潭溪村部。

根据撤离集中点与安置点的位置，结合滞涝圩内撤退道路建设情



—28—

况，转移路线、撤离集中点与安置点成果汇总详见附件，滞涝圩居民

转移路线详见附件。

第一批滞涝圩需转移 412 人，其中楼王镇需转移 403 人，大纵

湖镇需转移 9人；第二批滞涝圩需转移 691 人，其中楼王镇需转移

627 人，大纵湖镇需转移 64 人；合计滞涝圩需转移人员 1103 人，其

中楼王镇 1030 人、大纵湖镇 73 人。按照《盐都区滞涝圩调度运用

预案》，人员按照滞涝圩现有道路或河道集中停放区交通局准备的

车辆或船只，水路或陆路撤离：主要靠大纵湖镇横字河北侧水泥路；

楼王镇沙黄河东堤防公路、横塘河大堤、盐金路进入农业圩区进行

安置，安置地点为农业圩内自有住房、投亲靠友、村部等。

交通保障组根据转移线路，确保道路畅通。

道路管控组做好撤退线路交通管控，防止因村镇道路狭窄等情况

造成交通堵塞，影响群众撤离；切断滞涝圩与外界交通联系，设置卡

口切断滞涝圩与外界交通联系，防止已转移群众私自返回和外部车辆

误入滞涝圩。

根据管控需要，道路管控组设置道路卡口。

6.4 安置保障

各安置点的安置保障组均下设治安小组、物资保障小组、物资供

应小组、日常伙食小组、卫生保健小组，明确组长及小组长信息、安

置人数、所需物资配置数量及生活必需品的供应路径等。

各小组工作内容如下。

治安小组：公安局盐都分局牵头，负责安置点安保维稳、秩序维

护工作，对安置人员的出入进行管控、治安工作，禁止非工作人员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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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出入。

物资保障小组：区发改委牵头，负责安置点群众所需物资的统筹

与保障。

物资供应小组：大纵湖镇、楼王镇人民政府负责安置点群众所需

物资的登记造册，及供应物资的分发。

日常伙食小组：大纵湖镇、楼王镇人民政府负责提供安置点日常

伙食。

卫生保健小组：区卫健委负责安置点卫生保洁与安置群众的医疗

服务、健康监测和心理疏导等工作，配合做好外出就医人员的转运工

作等。

卫生保健小组负责安置点人员免疫

6.5 滞涝圩巡查救援

大纵湖镇、楼王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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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善做好安置点服务和安全工作。为防止安置人员擅自回家，

加大力量对滞涝圩周边进行巡查，确保没有人员在危险地带逗留。

把转移安置工作做细做实，实施领导分组责任制，加强与安置人员

的沟通，宣传擅自返回的利害关系，确保在危险未解除前转移人员

一律不回流。

24

大纵湖镇、楼王镇人民

7工程调度与运用

7.1 调度方案

根据《里下河地区洪涝调度方案》苏水汛〔2019〕13 号文，里下

河滞涝圩的运用由江苏省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决定。

当当宝应县射阳镇水位涨至 2.85 米且预报将上涨至 3.05 米

时，盐都区第一批滞涝圩滞涝；当当射阳镇水位涨至 3.05 米且预报

将超过 3.15 米时，盐都区第二批滞涝圩滞涝。

7.2 工程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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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里下河地区洪涝调度方案》，江苏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下达

里下河滞涝圩滞洪命令及进水闸开闸及应急扒口开扒命令后，盐都区

水务局、大纵湖镇、楼王镇负责开启滞涝圩进水闸、应急扒口分洪。

进水闸、应急扒口等详见附件。

当宝应县射阳镇水位达到 2.85m 时，楼王镇负责横塘河北圩 3200

米隔圩抢筑，隔圩填筑在马婆沟东侧，现状地面 2.5 米，按隔圩标准

为：顶宽 3 米，坡比 1:2，顶高 4.0 米，需填筑土方量 32000 方，确

保投入 10 台挖掘机、10 台推土机等机械 24 小时内完成分界圩填筑。

当宝应县射阳镇水位回落到 2.85 米以下时，各进水口门关闸、打

坝堵口，圩内泵站及机动排涝动力开机抢排，以利尽快恢复生产生活。

7.3 工程防守与应急抢险

（1）巡查队伍

巡查分日常巡查、暴雨和超警巡查，为确保防洪工程和安全设施

巡查监测工作的顺利进行，巡查队伍配有交通、照明、通信等设备。

其中：

日常巡查：由水务站技术人员负责；

暴雨和超警巡查：当发生暴雨（24小时内降雨量将达 50毫米以

上）和水位超警戒（警戒水位 1.1 米）时，或启动防汛 IV应急响应时，

村组落实的巡查人员 1 小时内到位（以每 500 米为一个巡堤单元，按

每单元配备 6 人，每班 8 小时 2 人，24 小时不间断巡查，堤防迎水侧

巡查时堤肩、半坡、水边 1 人，堤防含沿线穿堤建筑物背水侧巡查时

堤肩、半坡、堤脚 1 人，堤肩巡查时覆盖堤顶）。大纵湖镇、楼王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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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分管副镇长为责任人，水务站技术人员提供技术指导，镇政府分

段明确责任人，组织镇村干部和青壮年，根据落实的巡查方案安排巡

查力量进入巡查岗位，密切注视汛情，及时发现并上报险情。

滞涝圩专业化抢险队伍详见附件。

（2）巡查防守要求

①巡查临河堤坡时，主要察看水面有无旋涡等异常现象，并观察

堤坡有无裂缝、塌陷、滑坡、洞穴等险情。在风大流急、顺堤滞涝或

水位骤降时，要特别注意堤坡有无崩塌现象。

②巡查背河堤坡时，观察堤坡及堤脚附近有无渗水、管涌、裂缝、

滑坡、漏洞等险情。

③对背河堤脚外100米范围内的地面及200米范围内的积水坑塘，

应组织专门小组进行巡查，检查有无管涌、翻土、渗水等现象，并注

意观测其发展变化情况。

（3）巡查防守任务

滞涝圩滞涝后，必须加强巡查，确保与滞涝圩有关联的农业圩区

防洪安全。

区镇级巡查救援队伍负责对滞涝圩相关农业圩堤防定时巡视检

查，利用船只、无人机开展巡视检查工作。要求每日巡查 2 次，上午

下午各一次。

南庆西堤、盐兴堤、大丰堤、义陇堤（大纵湖东、西、北圩是大

丰堤、盐兴堤、南庆西堤、义陇堤一部分）、大潭圩、莘野圩、射塘

圩、新丰圩（第一批 JI065(苏 I054)号滞涝圩东圩是楼王镇射塘圩、

新丰圩的西堤防）、盐兴堤（第一批 JI066(苏 I062)号滞涝圩南圩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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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纵湖镇盐兴堤的一部分北堤防）、捷西堤（第二批 JⅡ070(苏Ⅱ059)

号滞涝圩南圩是大纵湖镇捷西堤的一部分南堤防）、新丰圩（第二批

JⅡ067(苏Ⅱ053)号滞涝圩东圩是楼王镇新丰圩的西堤防）、横塘河北

圩（第二批 JⅡ071(苏Ⅲ050)号滞涝圩与横塘河北圩无分界圩，即共

用西圩），由于这些农业圩外是滞洪区，部分堤防的圩内地段是鱼塘

等，堤身单簿，堤顶高程不足，在分蓄洪水后，要确保与滞涝圩关联

的农业圩区堤防安全。

按严防死守，水涨堤高的要求，分别落实巡查责任，确保安全。

同时，对于两河（塘）一堆堤防堤身单簿，堤顶高程不足，必须临时

抢筑、加固，加强巡查，确保滞洪区范围不扩大。

制订详细的加固、防守方案。

大潭圩、莘野圩、射塘圩、新丰圩、横塘河北圩堤防由楼王镇防

指，盐兴堤、南庆西堤、大丰堤堤防由大纵湖镇，义陇堤、捷西堤堤

防由大纵湖镇防指，组织队伍抢筑、加固，使滞洪范围尽可能控制在

省定范围内。

巡查按堤防长度每公里为 12人，建筑物每座为 3 人，由楼王镇、

大纵湖镇负责落实巡查与工情监测。必要时报请上级批准增派民兵协

助巡查。所需抢险工具和生活必需品分别由区、镇自行准备。

为加强滞涝圩影响堤防及穿堤建筑物的巡查、防守、观测，同时

涉及的每个圩区各配备：10千瓦以上发电机 1 台套，照明线 5 千米及

相应灯具，解决夜间抢险需要。工程抢险所需物资，先动用区、镇储

备的物资，不足时请求市、省给予支援。

洪水防御所需防汛物资，以群众筹集为主，群众自筹物资不足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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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申请镇区防指支援。

当出现重特大险情可能无法控制时，要以最快的速度和方式及时

通知相邻农业圩圩区内不安全地带人员转移撤离，

通知报警时间最长不得超过30分钟，转移时间最长不得超过4个小时，

转移对象重点是决口附近的人员，确保以最短的时间在决口险情无法

控制前转移撤离完毕。

（1）抢险队伍组建

抢险队伍由盐城隆嘉水利专业抢险队、基层民兵和群众等社会

力量组成，技术保障力量由区水务局、盐都区水利规划设计院有限公

司等单位专业技术人员，联合成立专家组，现场进行抢险技术指导，

力保滞涝圩与农业圩合用堤防安全，保障圩区内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

（2）抢险物资

滞涝圩防汛物资参考《防洪物资储备定额编制规程》(SL298-2004)

中蓄滞洪区的规定，我区主要储备了土工布、编织袋、铅丝、桩木、

钢管(材)、救生衣(圈)等防汛物资，主要储备在区防汛物资仓库及各

镇水利物资仓库，储备数量基本满足救生人员和区内居民应急救生需

要，必要时报请省市紧急调拨物资支援。物资储备情况见附件。

8返迁与善后

8.1 返迁

转移人员返迁时机由区防汛防旱指挥部根据省、市防指要求，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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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里下河水位及现场具体情况确定。

（1）气象部门预测在一定时期内不会发生较大的雨情；

（2）水务部门预测在一定时期内里下河不会发生较大的洪水，水

位逐步回落或趋于平稳；

（3）水利工程不会出现涉及威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大险情；

（4）房屋经住建部门鉴定基本符合安全居住条件；

（5）卫生防疫部门已对洪水淹没房屋及其周围环境采取过消毒、

卫生防疫等措施，根据需要随车配置医务人员、医疗设施；

（6）供电部门及供水部门按照指定时间恢复供电、供水；

（7）转移人员身体状况良好，无流行性传染病。

滞涝圩安置点成立集中安置人员返迁工作组，组长由原安置保障

组长担任，下设交通保障小组、水电供应小组、卫生保健小组。安置

点返迁工作组明确总负责人及小组负责人、返迁人数、返回路线等。

各小组各司其职，将安置点居民原路送回。各小组职责分工如下：

交通保障小组：区交通局负责交通工具调配，保障返迁道路畅通，

保证人员与物资安全有序返迁。公安分局负责返迁道路秩序维护。

水电供应小组：供电公司负责滞涝圩供电线路维修，并恢复供电；

水务公司负责滞涝圩自来水管道维修，并恢复供水。

卫生保健小组：区卫健委负责滞涝圩免疫、防疫、治病及卫生消

毒等工作；属地政府负责滞涝圩环境卫生与垃圾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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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区防汛防旱指挥部向有关镇下达撤离人员安全返迁命令，转移

人员开始有组织、有秩序地返迁。对集中安置回返人员安排专人派员

到车到户，对自行安置的回返人员通知到户并落实安全措施，确保群

众安全返回家园。

人员返迁后，由镇政府安排专人主动走访群众，深入了解百姓生

活状况，对返迁生活所缺保障物资，及时汇总上报，由区防汛防旱指

挥部办公室协调相关部门对接服务，做好保障工作。

8.2 善后

（1）补偿依据

依据国务院、财政部的有关规定，争取国家财政补偿资金。

（2）补偿工作的实施

①区政府成立滞涝圩运用补偿工作领导小组。

②组织制订滞涝圩运用补偿工作财产登记核查方案，印制相关登

记核查表格。

③组织、培训居民财产登记、核查工作人员。

④对照政策，明确范围，规范程序，严明纪律，严格督查，认真

操作，扎实开展运用补偿工作。

大纵湖镇、楼王镇为滞涝圩应急扒口恢复的责任单位，负责滞涝

任务完成后，制定应急扒口封堵方案，组织各级有关单位适时封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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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预案管理

9.1 预案修订

本预案由区防办牵头负责编制，区人民政府审批。区交通运输局、

公安局盐都分局、区卫健委按照本部门职责配套分预案；

防汛抗旱指挥部根据本预案，制定本级相应的子预案，作为本

预案的组成部分。

每年汛前，区防办统筹相关部门和属地完成附件的修订备案工作。

本预案应根据本区域实际情况变化适时修订，每 3 年对本预案评估修

订一次，并按原报批程序报批。

9.2 预案解释部门

本预案由盐都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负责解释。

9.3 预案实施时间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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